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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做好2015年建设领域建材打假宣传工作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市建筑工程质量监督站、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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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贯彻落实省建材打假办《2015年广东省建材打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有关精神，请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市质监站和各相关单位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加强建设领域建材打假的宣传工作，推动打击建材产品制假售假用假工作深入开展，形成全民打假的强势氛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区局（包括镇街建设办）、佛山新城城建管理局、市质监站、各相关单位要充分使用办公资源，利用单位网站、办公区宣传栏或可利用的宣传空间、电子显示屏等一切可利用的宣传工具，积极开展建材打假的宣传工作。宣传建材打假宣传口号以及我市开展建材打假工作取得的成效。

二、各区局（包括镇街建设办）、佛山新城城建管理局、市质监站要积极发动在建的建筑工地特别是规模较大的楼盘要大力支持建材打假宣传工作，在其工地、楼盘悬挂建材打假的宣传口号。一般工地不少于两幅；较大楼盘3幅以上。

三、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及各相关单位要认真做好建材打假的宣传工作，并于4月30日前将开展建材打假宣传工作相关情况报送我局。

四、为更好地了解各区建材打假工作动态情况，请各区局、佛山新城城建和水利局将各辖区建材打假工作简报（含电子版）抄送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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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5日

（联系人：周炳明，联系电话：82294065，传真：82224136，电子邮箱：1511809281@qq.con）

抄送：省建材打假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市质监局、工商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 CONTROL iSignatureOffice.SignatureCtrl \s ���





















— 2 —


_1490793830.unknown

